
	年   度
	2025

	课题编号
	

	学科分类
	

	课题类别
	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
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

合　　　同　 　 书

	课 题 名 称
	

	课题承担单位
	（公章）

	课题主持人
	

	研究起止时间
	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

	填 写 日 期
	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

  （2025年11月修订重印）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《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制定，由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（简称甲方）、课题承担单位（简称乙方）、课题主持人（简称丙方）三方共同签订。

二、本合同用A4纸双面打印，于左侧装订成册。

三、本合同由乙丙双方对合同相关内容进行填写，最后由甲方审核并填写相关条款后生效。

四、本合同内容须与《申请评审书》相一致。

五、填写说明：

（一）本合同除具体条款第六条外，其他内容由乙丙双方填写，合同封面按照《立项通知》填写；

（二）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2年，起始时间以《立项公告》发布之日为准；
（三）“学科分类”指法理学、法律史学、宪法学、行政法学、刑法学、诉讼法学、民商法学、经济法学、国际法学、环境资源法学；

（四）“课题类别”指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、青年课题和专项任务课题；

（五）课题组成员指除课题主持人外的其他课题参加人，不包括科研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服务等人员；
（六）本合同具体条款第四条请在选项前的“□”中划“√”号，如选择“其他”一项，请在后面的括号中填写最终成果形式；

（七）专项任务课题须填写合同具体条款第七条，资助经费数额不少于3万元（含3万元）；

（八）本合同具体条款第七条“其他经费”指自筹经费、委托单位资助经费等；

（九）本合同具体条款第八条应根据《立项通知》按照甲方批准资助经费总额填写预算；

（十）本合同具体条款第九条“经费管理单位财务部门”指课题承担单位财务部门。
	甲

方
	单位名称
	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
	（单位公章）

年   月　 日

	
	负责人（签章）
	任  勇
	职务
	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
	

	
	课题联系人
	郑丽娟
	

	
	地   址
	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1号
司法部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课题管理处
	

	
	邮政编码
	100035
	

	
	联系电话
	010-65152798
	

	
	电子邮箱
	sfbktgl@moj.gov.cn
	

	乙

方
	单位名称
	
	（单位公章）

年   月　 日

	
	负责人（签章）
	
	职务
	
	

	
	科研管理部门
	
	

	
	课题联系人
	
	

	
	地   址
	
	

	
	邮政编码
	
	

	
	联系电话
	
	

	
	电子邮箱
	
	

	
	户   名
	
	

	
	开户银行
	
	

	
	帐   号
	
	

	丙

方
	课题主持人

（签章）
	
	所在单位
	

	
	地   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
	传   真
	
	电子邮箱
	


合同具体条款

	第一条  课题研究主要内容（限1000字）



	第二条  课题研究方法

	第三条  课题研究计划进度及阶段性成果（注：课题立项后，课题主持人应在6个月内向甲方提交5000字左右的成果要报。）

	第四条  最终成果形式

□专著  □编著  □译著  □教材  □论文  □研究报告　

□ 其他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

	第五条  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基本情况
课题主持人基本情况

	姓　名
	性别
	年龄
	行政职务
	专业职称
	研究专长
	课题研究中

承担的任务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	
	

	课题组成员（不含主持人）基本情况

	姓　名
	性别
	年龄
	行政职务
	专业职称
	研究专长
	课题研究中

承担的任务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第六条  司法部资助经费数额

　

司法部资助经费总额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元

　　　　         （小写）：              元

　　　 甲方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（公章）

　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    

	第七条  其他资助经费单位、数额

资助总额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　　　　（小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资助单位意见：

资助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资助单位财务部门（公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	第八条  经费管理

	序号
	经费开支科目
	经费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
	1
	图书资料费
	

	2
	国内调研差旅费
	

	3
	会议费
	

	4
	计算机耗材和上网费

（不得购买硬件，不超过总资助额的5％）
	

	5
	课题管理费（不超过总资助额的3％）
	

	6
	成果鉴定费
	

	7
	出版费
	

	8
	其  他
	

	合  计
	

	年度

预算
	年
	年

	
	
	

	第九条  经费管理单位财务部门意见（是否同意监督管理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费管理单位财务部门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

	第十条  严格经费管理，须按照预算合理使用经费，不得挪用、超支，使用经费过程中要遵守国家财务规定。

	第十一条  甲方对立项课题（不包括专项任务课题）进行经费资助，资助经费分二期拨付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号上。第一期在三方签订合同后拨付，第二期待课题成果鉴定通过结项后拨付。

研究成果为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教材的，须正式出版并唯一标注司法部课题；研究成果为论文的，须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论文，重点课题的课题组须发表3篇以上并唯一标注司法部课题，其他课题须发表2篇以上并唯一标注司法部课题；研究成果为研究报告、调查咨询报告的，须有省（部）级以上单位出具的采用证明。课题标注应清晰、规范地写明全称，即“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”。

	第十二条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撤销该课题并追回资助经费，被撤项的课题主持人三年内不得申报司法部课题：（一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；（二）擅自更改研究方案；（三）除特殊情况外，不能按期结项的。

	第十三条  课题在执行过程中，不得就课题名称、课题主持人、课题组成员、主要研究内容、研究期限、最终成果形式等单方面作出变更；确需变更，由乙丙双方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甲方批准后，签订补充文件。乙方负有日常督促管理义务。

	第十四条  甲方有权使用课题研究成果，并对优秀课题成果进行转化运用、宣传推广。

	第十五条  课题执行中如发生争议，根据司法部《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	第十六条  本合同原件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方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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